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財訴字第34號

原      告  B01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幼蘭律師

被      告  Ａ０４  

訴訟代理人  鐘登科律師

複代理人    汪以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

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萬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6萬7,000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之。經查，

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

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3頁），嗣變更為被

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家財訴字卷

一第253頁），核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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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99年4月2日結婚，婚後未就夫妻財產制為

約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嗣被告於110年1

月19日訴請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本

件剩餘財產基準時點為110年1月19日（下稱基準日），為

此，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茲

將兩造之剩餘財產臚列如下：

　㈠原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

所示，合計為18萬1,864元；消極財產如附表一、貳、婚後

債務編號1所示，即婚後負債744萬5,379元，故原告剩餘財

產淨額為0元。

　㈡被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

0、12至15所示，合計為1,365萬9,131元；消極財產如附表

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至2所示均不應列入，故被告剩餘財

產淨額為1,365萬9,131元。就兩造爭執部分，詳述如下：

　⒈關於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價值準

備金部分，相關保單均由原告之母所規劃投保及繳納保費，

故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20所

示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該保單係就附表二、壹、婚後財產

編號12之不動產辦理房屋貸款時所併同投保之房貸壽險，因

該筆貸款已由被告轉貸至其他銀行，故此保單應已無效，亦

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⒉關於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部分，該筆貸款

於基準日時仍在原告名下，故不應列入被告婚後債務。

　⒊關於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所示借款債務部分，被告

不僅無匯款證明，所提手機簡訊，相加之金額亦非524萬

元，被告竟還將銀行貸款通清償原貸款後之單純通知金額22

1萬5351元也列入其借款。故被告與訴外人即其母Ａ０１間

並無借款乙事，此為被告臨訟杜撰、拼湊，並非實在。

二、被告婚後長期未與原告及子女同住，原告一肩扛起家庭生活

開銷，更獨自扶養2名子女。反之被告婚後仍然過著猶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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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一般的生活、未對家庭付出心力，原告對於婚姻生活及家

庭之圓滿，情感之維持與家庭經濟之努力，明顯多於被告，

依兩造於婚姻中之貢獻程度，倘平均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對

原告顯失公平，爰請求將分配比例調整為原告得分配至少4

分之3等語。

三、並聲明：（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3、253頁）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之答辯意旨：

一、關於原告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部分：

　㈠對於原告主張其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

產編號1至6所示部分，並不爭執。

　㈡原告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部分保

單之保費確由其母繳納、附表編號20所示部分保單已無效等

情，均未提出證明，故均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㈢原告主張其於基準日之消極財產如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

號1所示貸款，然原告僅為名義借款人，係基於原告身為醫

技人員可取得較優惠之貸款利率，遂使用原告名義申請該貸

款，兩造間有借名貸款關係，被告為事實上之借款債務人並

有清償債務責任，就該借名貸款關係應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

任之規定，是原告得依民法第54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代其

清償該筆貸款，自不得主張該貸款為其婚後債務。

二、關於被告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部分：

　㈠被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

0、12至15所示，合計為1,365萬9,131元，應列入分配，並

不爭執。

　㈡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被告為實質借款

人，對原告即名義借款人負有同額債務，故應列入分配。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所示債務，為被告對其母Ａ０

１之借款債務，故應列入分配。被告當初向Ａ０１借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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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１基於親屬關係信賴被告，未要求被告簽訂書面借款契

約，惟被告為保留憑據，乃於借款後不久補立二紙契約書。

被告於105年7、8月間多次向Ａ０１借款，累積金額為524萬

元，被告遂將被證2-1契約書所載簽立日期回填為最後一筆

借款日即105年8月12日；被證3-1契約書亦以最後一筆借款

日即108年4月19日。退萬步言，縱認購買附表二、壹、婚後

財產編號12之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之頭期款255萬元為

Ａ０１之贈與，然該255萬元既係用於購買系爭房屋，於計

算系爭房屋基準日價值時，自應將被告無償取得之金額扣

除。

三、兩造於結婚初期雖未同住，惟被告均會定期往返臺中陪伴原

告及子女，且自105年末被告遷居臺中共同生活後，被告均

有負擔生活費用並協助照料子女，系爭房地之貸款亦由被告

負責繳納，足證被告對家庭之付出，斷無原告所稱被告未付

出協力之情事。且被告於兩造離婚時，基於體諒原告及顧及

子女未來經濟安定，乃以代墊子女扶養費之名義，另行給付

原告237萬2,000元，是被告於婚姻期間縱有未周之處，亦早

已透過前開給付補償原告，原告請求調整分配比例，應無理

由等語。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81、253頁）。

參、兩造經法官試行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99年4月2日結婚，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離婚，於

111年3月8日經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同意以110年1月19日為

本件剩餘財產基準時點。

　㈡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

　㈢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

2至15。

　㈣被告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1之第一銀行存款79元，

不列入分配。

　㈤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2之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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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價額為1,345萬元。　

二、爭執事項：

　㈠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21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是否

屬原告之婚後財產，而得列入分配？

　㈡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原告主張應列入附表

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其消極財產；被告主張應列入附

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其消極財產，何者有理由？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被告母親Ａ０１是否對被告

有借款債權724萬元？

　㈣原告向被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200萬元，有無理

由？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

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

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

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

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

款、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計算夫或妻現存之

婚後財產，係以基準時之價值扣除基準時之債務為計算基

礎。

二、兩造於99年4月2日結婚，婚後未就夫妻財產制為約定，應以

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嗣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

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本件以110年1

月19日為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計算之基準日等事實，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兩造為爭點簡化協議如前，自應採信

為真正。準此，兩造既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自應以法

定財產制為其等之夫妻財產制，且以110年1月19日為婚後財

產計算之範圍及價值計算之時點。

三、原告剩餘財產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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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有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所示之現存婚後財

產等事實，有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證據欄所示之

證據在卷可參，且依據兩造前述爭點整理協議，依家事事件

法第10條第2項本文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0之1第3項本文規

定，本院自應受其拘束，自堪信為真正。

　㈡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21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⒈按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危險事故發生前，係用以作

為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

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

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此部分金

額形式上之所有權雖歸屬保險人，實質上之權利由要保人享

有，故如認其有財產價值，原則上應屬要保人所有，是縱使

尚未終止保險契約，保險人尚無須給付要保人解約金，然該

保險價值仍屬存在，自應屬要保人之財產而應列入剩餘財產

分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

2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

為其母親所規劃投保及繳納保費，繳納方式為匯款或存入原

告帳戶，並提出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收第一次保險

費相當額送金單及原告之臺灣銀行存款帳戶歷史明細（家財

訴字卷一第629至663頁）等件為據，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

等語。然細繹上開文件內容，尚難得知匯款及存入款項者究

為何人，復為被告否認在卷，難謂已盡舉證責任。再觀諸原

告投保資料明細表（家財訴字卷一第393頁），附表一、

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均為原告，

縱該等保單保費之實際繳納者為原告之母，惟在變更保單要

保人前，仍應屬要保人即原告之財產而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

分配。原告另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20所示保單為

房貸壽險，已因系爭房地之貸款移轉至其他銀行而無效等

語，然房屋貸款轉貸時，其房貸壽險並非因此無效，若因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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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至其他銀行而清償原房貸，該房貸壽險將因受益人（即原

貸放銀行）債權消滅而解除契約或辦理轉保，又解除契約亦

將產生保單解約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解約費用）計算問

題，原告未就該保單已經無效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復為被告

所否認，是此部分主張，亦難憑採。

　㈢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應列入附表一、貳、婚

後債務編號1即原告之消極財產：

　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

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

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

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

字第183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借用他方名義

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並委託他方辦理新貸款、償還舊貸

款及陸續償還新貸款等事務，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及委任之

混合契約，如未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序

良俗者，該契約自屬有效，且依民法第528條及第529條規

定，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92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於105年8月間購買系爭房地時，將系爭房地借名

登記在原告名下，並因原告為醫技人員，可取得較優惠之房

屋貸款利率，遂借用原告名義向合作金庫銀行申辦房屋貸款

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被告寄發之存證信函、酌定親權與會面

訪視報告及本院110年度婚字第252號事件之言詞辯論筆錄等

件在卷可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13至243頁），且為兩造所

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然依上開實務見解，兩造本件所成

立之契約性質上應屬於借名登記及委任之混合契約，就系爭

房地部分為借名登記契約，而以原告名義向合作金庫銀行申

請貸款部分則為委任契約，即被告委任原告，透過原告名義

與合作金庫銀行申請貸款，藉以取得較優惠之利率，此與被

告將自己之「財產」（例如本件之系爭房地）以原告名義登

記，難以相提並論，兩造就此部分應係成立委任關係，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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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被告主張就其以原告名義申請貸款部分，亦為借名關

係，而成立其所稱之「借名貸款」，亦應類推適用委任規

定，尚有誤會，應先敘明。

　⒊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

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

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受被

告委任向合作金庫銀行就系爭房地申請貸款，契約上之借款

人即債務人為原告，債權人則為合作金庫銀行，被告與原告

間就貸得款項如何使用、清償之內部約定，並不影響合作金

庫銀行與原告間之債權債務關係。又原告因申請該筆貸款所

取得之款項，當已作為支付系爭房地之價款所用，原告顯然

已經履行委任義務，而被告則無從認定為系爭房地貸款之債

務人。另依合作金庫銀行黎明分行114年5月29日合金黎明字

第1140001582號函暨所附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

卷一第329至331頁）所載，基準日之貸款餘額為744萬5,379

元，放款戶名為楊中采，益證被告並非系爭房地貸款之債務

人。從而，被告主張其為前開貸款之事實上借款債務人等

語，即無理由。是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應列

入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原告之消極財產，不應列

入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被告之消極財產。

　⒋基上，原告於本件基準日應計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婚後財

產應為1,694,794元（計算式：624＋48,085＋59,851＋70,0

00＋2,397＋907＋523,487＋156＋5,862＋51＋153＋3,961

＋46＋275,152＋110＋76,840＋41＋13,339＋34＋113,117

＋500,581＝1,694,794），婚後債務則為744萬5,379元。從

而原告剩餘財產淨額應為0元（計算式：1,694,794－7,445,

379＝-5,750,585）。

四、被告剩餘財產部分：

　㈠被告有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所示之

現存婚後財產等事實，有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

0、12至15證據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參，且依據兩造前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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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整理協議，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本文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270之1第3項本文規定，本院自應受其拘束，自堪信為

真正。

　㈡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不應列入附表二、貳、

婚後債務編號1即被告之消極財產，理由業如前述。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部分：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稱消費借貸者，於

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

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

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

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又金錢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以貸

與人「金錢之交付」為該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要件。此所謂

交付，指貸與人將其對為借貸標的款項之事實上管領力移轉

與借用人而言；再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以金錢或其他

代替物之交付為構成要件，如對於交付之事實有爭執，自應

由主張已交付之貸與人負舉證責任，此觀民法第474條之規

定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88年度台上字第

1858號、79年度台上字第2722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

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被告主張於基準日對於母親Ａ０１有借款債務724萬元尚未

清償等情，雖為原告所否認，惟被告就其上開主張，業據提

出借款契約書影本暨訊息擷圖及存款憑條（見家財訴字卷一

第261至264、447至453頁）為憑，並據證人Ａ０１到庭證稱

略以：借款契約書是被告製作的，第一筆是被告為了要買房

子向我借524萬元，我有確實借524萬元給他，第二筆是我在

108年4月19日再借200萬元給被告還貸款，兩筆借款的用途

都是買房。被告目前到現在跟我借的524萬元及200萬元都未

還錢，因為被告沒有錢，我沒有催被告還款。兩份借款契約

書簽立的日期我忘記了，是我錢先借被告，之後再補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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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己人不用簽，但是被告一直說要簽借款契約書，兩份都

是在銀行簽的，當時兩造還沒離婚等語（見家財訴字卷一第

521至526頁）。原告雖以被告有資力而無向其母親借款必

要，且證人Ａ０１就上開款項應係對被告購置系爭房地之贈

與等語，而否認被告與證人Ａ０１間為借貸關係及借款契約

書之形式上真正，然消費借貸契約尚非要式行為，不以書立

書面契約為要件，被告與Ａ０１間縱使口頭達成消費借貸之

合意，亦得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且Ａ０１未立即催討借款之

原因可能甚多，或係債務人請求延緩，或係債權人就該筆款

項並無急用，或係債權人認尚無請求清償之必要等等，且衡

情父母子女間之借貸，基於彼此間情誼及信任，借貸之時未

立即簽立借據，與常情無違，證人Ａ０１既已明確陳稱係借

貸予被告，則該兩筆款項，應認係借貸無誤。再者，被告於

99年至105年間因準備國考並無工作，為兩造所不爭執，又

被告106至110年所得總額分別為412,794元、474,331元、49

9,335元、505,683元、625,072元（合計2,517,215元），有

被告106至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佐

（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09至113頁），是原告稱被告有資力而

於105年、108年間就系爭房地之購置及貸款，並無向Ａ０１

借款之必要，亦難採信。

　㈣基上，被告於本件基準日應計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婚後財

為13,659,131元（計算式：2,915＋49＋91＋38＋34＋41,05

3＋371＋100＋4,002＋50＋13,450,000＋26,718＋66,104＋

67,606＝13,659,131），婚後債務則為7,240,000元。從而

被告剩餘財產淨額應為6,419,131元（計算式：13,659,131-

7,240,000＝6,419,131）。

五、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

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

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

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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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原告雖主

張被告婚後長期未與原告及子女同住，均由原告一肩扛起家

庭生活開銷，獨自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等語，惟原告並未提

出相關證據供本院參酌，且觀之前開訪視報告，可知被告雖

於105年前並未與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同住，然於105年至109

年同住期間，被告均會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並能提供未成

年子女所需之陪伴時間，有前開訪視報告為憑（見家財訴字

卷一第213至243頁），顯見被告仍有負擔教養照顧子女之

責，是依兩造家庭協力狀況觀之，已難僅以被告負擔大部分

之家庭支出，逕認原告對於婚後財產之取得有貢獻不相當之

情，原告既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原告有何對於婚姻生活無

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而需調

整或免除其分配額之情形，本院自無從依前開規定調整或被

告之分配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淨額為0元，被告得列

入剩餘財產分配淨額為6,419,131元，故兩造剩餘財產之差

額為6,419,131元（計算式：6,419,131－0=6,419,131），

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應平均分配予原告取得，則

原告可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計為3,209,566元（計算

式：6,419,131×1/2＝3,209,566，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伍、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

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29日（見

家財訴字卷一第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陸、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

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

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

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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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子儀

附表一：原告於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應分配之剩餘財產

壹、婚後財產

編

號

財產

項目

財產名稱或所在 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

證　　據

1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存款帳戶(帳號：00

000000000)

624元 ⒈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客戶

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

（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

3頁）。

⒉兩造不爭執。

2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北大里分行(帳號：

0000000000000)

48,085元 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大

里分行函暨所附交易明

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

311至328頁）。

⒉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黎明分行(帳號：00

00000000000)

59,851元 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黎明

分行函暨所附交易明細

（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

5至343頁）。

⒉兩造不爭執。

4 投資 勝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7,000股

70,000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

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

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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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

至17頁）。

⒉兩造不爭執。

5 投資 允強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94股

2,397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

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

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

（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

至17頁）。

⒉110年1月19日收盤價為

每股25.5元。

⒊兩造不爭執。

6 投資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68

股

907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

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

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

（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

至17頁）。

⒉110年1月19日收盤價為

每股13.35元。

⒊兩造不爭執。

7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台灣人壽步步高昇

還本終身保險（保

單號碼：000000000

0）

523,487元 ⒈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函暨所附受查人

（即原告）之投保資料

（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9

1至393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8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

豁免保險費保險附

約B型

156元

9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

終身保險（保單號

碼：0000000000）

5,862元

10 保單

價值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

豁免保險費保險附

5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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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金

約B型

11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

豁免保險費保險附

約B型

153元

12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

終身保險（保單號

碼：0000000000）

3,961元

13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

豁免保險費保險附

約B型

46元

14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台灣人壽好鑽保險

（保單號碼：00000

00000）

275,152元

15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

豁免保險費保險附

約B型

110元

16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台灣人壽新長期看

護終身壽險（保單

號 碼 ： 000000000

0）

76,840元

17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

豁免保險費保險附

約B型

41元

18 保單

價值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

終身保險（保單號

碼：0000000000）

13,3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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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告於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應分配之剩餘財產

準備

金

19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

豁免保險費保險附

約B型

34元

20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合作金庫人壽超幸

福貸遞減定期壽險A

型（保單號碼：TCL

0000000）

113,117元 ⒈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書函（見家財

訴字卷一第41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21 保單

價值

準備

金

臺銀人壽致富囝仔

還本終身保險（保

單號碼：DK0000000

0）

500,581元 ⒈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函暨所附保險明細

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

469至47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貳、婚後債務：

編

號

財產

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

證　　據

1 貸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貸款餘額

744萬5,379

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

（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

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0元（計算式：624＋48,085＋59,851＋70,000

＋2,397＋907＋523,487＋156＋5,862＋51＋153＋3,961＋46＋275,1

52＋110＋76,840＋41＋13,339＋34＋113,117＋500,581－7,445,379

＝-5,750,585）

壹、婚後財產

編

號

財產

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

證　　據

1 存款 中華郵政楊梅郵局 2,915元 ⒈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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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金帳戶(帳號：00

00000)

函暨所附客戶各類儲金

帳戶查詢及歷史交易清

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

89至105頁，110年1月1

9 日 基 準 日 於 第 103

頁）。

⒉兩造不爭執。

2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存款

帳戶(帳號：000000

000000)

49元 ⒈華南商業銀行函暨所附

存款餘額明細（見家財

訴字卷一第413至415

頁）。

⒉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活儲證券戶(帳號：

00000000000000)

91元 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

票據匯款處理中心函暨

所附歸戶資料（見家財

訴字卷一第417至419

頁）。

⒉兩造不爭執。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活期

存款帳戶(帳號：00

0000000000)

38元 ⒈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

中心函暨所附客戶開戶

基本資料表（含餘額）

及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

細表（活存）（見家財

訴字卷一第425至440

頁）。

⒉兩造不爭執。

5 存款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帳戶(帳號：000000

00000000)

34元 ⒈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函暨附件（見

家財訴字卷一第441至4

42頁）。

⒉兩造不爭執。

6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台幣活期存款帳戶

41,053元 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台幣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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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0000000000

00)

活期存款交易明細（見

家財訴字卷一第455、4

61至465頁）。

⒉兩造不爭執。

7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南港

分行存款帳戶(帳

號：0000000000000

0)

371元 ⒈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作業處函暨所附存

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

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

卷一第501、5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8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楊梅

分行存款帳戶(帳

號：0000000000000

0)

100元 ⒈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作業處函暨所附存

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

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

卷一第501、505頁）。

⒉兩造不爭執。

9 存款 楊梅區農會存款帳

戶(帳號：00000000

000000)

4,002元 ⒈楊梅區農會函暨所附客

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及存

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

（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3

7至540頁）。

⒉兩造不爭執。

10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

(帳號：0000000000

0)

50元 ⒈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國內

作業中心函暨所附客戶

存款帳號餘額表及交易

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

第 543 至 545 、 549

頁）。

⒉兩造不爭執。

11 存款 第一商業銀行竹北

分行存款帳戶(帳

號：00000000000)

79元 ⒈第一商業銀行竹北分行

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客戶

歷史交易明細表（見家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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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訴字卷一第479至481

頁）。

⒉最後一次交易日期為91

年8月1日，無105年1月

20日至110年1月19日間

之交易明細。

⒊兩造同意不應列入。

12 不動

產

臺中市○區○○○

路00號4樓之5房地

（即臺中市○區○

○ 段 00 號 建 號 建

物 ， 權 利 範 圍 全

部，暨所坐落之臺

中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10000分之81，及

臺中市○區○○段0

00地號土地，權利

範圍10000分之81）

1,345萬元 ⒈價額部分經兩造合意

（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9

7、255頁）。

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

查詢資料-臺中市○區

○○○路00號4樓之3房

地 交 易 總 價 1,345 萬

元，交易日期110年1月

27日（見家財訴字卷一

第245頁）。

13 保單 南山人壽新二十年

限期繳費增值分紅

終身壽險(保單號

碼：Z000000000)

26,718元 ⒈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函暨所附保單明細

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

153至155頁）。

⒉兩造不爭執。

14 保單 國華人壽至尊保本

終身保險(保單號

碼：J0000000)

66,104元 ⒈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函（見家財訴字卷

一第307至309頁）。

⒉兩造不爭執。

15 保單 國華人壽至尊保本

終身保險(保單號

碼：J0000000)

67,606元 ⒈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函（見家財訴字卷

一第307至309頁）。

⒉兩造不爭執。

貳、婚後債務：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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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財產

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

（新臺幣）

備　　註

1 貸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貸款餘額

744萬 5,379

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

（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

1頁）。

⒉本院認不應列入。

2 債務 被告母親Ａ０１對

被告之借款債權

724萬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

（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

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6,419,131元（計算式：2,915＋49＋91＋38＋

34＋41,053＋371＋100＋4,002＋50＋13,450,000＋26,718＋66,104

＋67,606－7,240,000＝6,41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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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財訴字第34號
原      告  B01


訴訟代理人  黃幼蘭律師
被      告  Ａ０４  
訴訟代理人  鐘登科律師
複代理人    汪以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萬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6萬7,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之。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3頁），嗣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53頁），核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99年4月2日結婚，婚後未就夫妻財產制為約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嗣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本件剩餘財產基準時點為110年1月19日（下稱基準日），為此，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茲將兩造之剩餘財產臚列如下：
　㈠原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所示，合計為18萬1,864元；消極財產如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即婚後負債744萬5,379元，故原告剩餘財產淨額為0元。
　㈡被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所示，合計為1,365萬9,131元；消極財產如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至2所示均不應列入，故被告剩餘財產淨額為1,365萬9,131元。就兩造爭執部分，詳述如下：
　⒈關於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相關保單均由原告之母所規劃投保及繳納保費，故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20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該保單係就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2之不動產辦理房屋貸款時所併同投保之房貸壽險，因該筆貸款已由被告轉貸至其他銀行，故此保單應已無效，亦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⒉關於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部分，該筆貸款於基準日時仍在原告名下，故不應列入被告婚後債務。
　⒊關於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所示借款債務部分，被告不僅無匯款證明，所提手機簡訊，相加之金額亦非524萬元，被告竟還將銀行貸款通清償原貸款後之單純通知金額221萬5351元也列入其借款。故被告與訴外人即其母Ａ０１間並無借款乙事，此為被告臨訟杜撰、拼湊，並非實在。
二、被告婚後長期未與原告及子女同住，原告一肩扛起家庭生活開銷，更獨自扶養2名子女。反之被告婚後仍然過著猶如單身一般的生活、未對家庭付出心力，原告對於婚姻生活及家庭之圓滿，情感之維持與家庭經濟之努力，明顯多於被告，依兩造於婚姻中之貢獻程度，倘平均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對原告顯失公平，爰請求將分配比例調整為原告得分配至少4分之3等語。
三、並聲明：（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3、253頁）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之答辯意旨：
一、關於原告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部分：
　㈠對於原告主張其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所示部分，並不爭執。
　㈡原告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部分保單之保費確由其母繳納、附表編號20所示部分保單已無效等情，均未提出證明，故均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㈢原告主張其於基準日之消極財產如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然原告僅為名義借款人，係基於原告身為醫技人員可取得較優惠之貸款利率，遂使用原告名義申請該貸款，兩造間有借名貸款關係，被告為事實上之借款債務人並有清償債務責任，就該借名貸款關係應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是原告得依民法第54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代其清償該筆貸款，自不得主張該貸款為其婚後債務。
二、關於被告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部分：
　㈠被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所示，合計為1,365萬9,131元，應列入分配，並不爭執。
　㈡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被告為實質借款人，對原告即名義借款人負有同額債務，故應列入分配。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所示債務，為被告對其母Ａ０１之借款債務，故應列入分配。被告當初向Ａ０１借款時，Ａ０１基於親屬關係信賴被告，未要求被告簽訂書面借款契約，惟被告為保留憑據，乃於借款後不久補立二紙契約書。被告於105年7、8月間多次向Ａ０１借款，累積金額為524萬元，被告遂將被證2-1契約書所載簽立日期回填為最後一筆借款日即105年8月12日；被證3-1契約書亦以最後一筆借款日即108年4月19日。退萬步言，縱認購買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2之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之頭期款255萬元為Ａ０１之贈與，然該255萬元既係用於購買系爭房屋，於計算系爭房屋基準日價值時，自應將被告無償取得之金額扣除。
三、兩造於結婚初期雖未同住，惟被告均會定期往返臺中陪伴原告及子女，且自105年末被告遷居臺中共同生活後，被告均有負擔生活費用並協助照料子女，系爭房地之貸款亦由被告負責繳納，足證被告對家庭之付出，斷無原告所稱被告未付出協力之情事。且被告於兩造離婚時，基於體諒原告及顧及子女未來經濟安定，乃以代墊子女扶養費之名義，另行給付原告237萬2,000元，是被告於婚姻期間縱有未周之處，亦早已透過前開給付補償原告，原告請求調整分配比例，應無理由等語。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81、253頁）。
參、兩造經法官試行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99年4月2日結婚，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同意以110年1月19日為本件剩餘財產基準時點。
　㈡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
　㈢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
　㈣被告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1之第一銀行存款79元，不列入分配。
　㈤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2之系爭房地，價額為1,345萬元。　
二、爭執事項：
　㈠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21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是否屬原告之婚後財產，而得列入分配？
　㈡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原告主張應列入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其消極財產；被告主張應列入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其消極財產，何者有理由？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被告母親Ａ０１是否對被告有借款債權724萬元？
　㈣原告向被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200萬元，有無理由？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計算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係以基準時之價值扣除基準時之債務為計算基礎。
二、兩造於99年4月2日結婚，婚後未就夫妻財產制為約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嗣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本件以110年1月19日為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計算之基準日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兩造為爭點簡化協議如前，自應採信為真正。準此，兩造既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自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等之夫妻財產制，且以110年1月19日為婚後財產計算之範圍及價值計算之時點。
三、原告剩餘財產部分：
　㈠原告有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所示之現存婚後財產等事實，有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證據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參，且依據兩造前述爭點整理協議，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本文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0之1第3項本文規定，本院自應受其拘束，自堪信為真正。
　㈡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21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⒈按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危險事故發生前，係用以作為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此部分金額形式上之所有權雖歸屬保險人，實質上之權利由要保人享有，故如認其有財產價值，原則上應屬要保人所有，是縱使尚未終止保險契約，保險人尚無須給付要保人解約金，然該保險價值仍屬存在，自應屬要保人之財產而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2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為其母親所規劃投保及繳納保費，繳納方式為匯款或存入原告帳戶，並提出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收第一次保險費相當額送金單及原告之臺灣銀行存款帳戶歷史明細（家財訴字卷一第629至663頁）等件為據，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等語。然細繹上開文件內容，尚難得知匯款及存入款項者究為何人，復為被告否認在卷，難謂已盡舉證責任。再觀諸原告投保資料明細表（家財訴字卷一第393頁），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均為原告，縱該等保單保費之實際繳納者為原告之母，惟在變更保單要保人前，仍應屬要保人即原告之財產而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原告另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20所示保單為房貸壽險，已因系爭房地之貸款移轉至其他銀行而無效等語，然房屋貸款轉貸時，其房貸壽險並非因此無效，若因轉貸至其他銀行而清償原房貸，該房貸壽險將因受益人（即原貸放銀行）債權消滅而解除契約或辦理轉保，又解除契約亦將產生保單解約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解約費用）計算問題，原告未就該保單已經無效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復為被告所否認，是此部分主張，亦難憑採。
　㈢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應列入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原告之消極財產：
　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借用他方名義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並委託他方辦理新貸款、償還舊貸款及陸續償還新貸款等事務，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及委任之混合契約，如未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序良俗者，該契約自屬有效，且依民法第528條及第529條規定，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9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於105年8月間購買系爭房地時，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並因原告為醫技人員，可取得較優惠之房屋貸款利率，遂借用原告名義向合作金庫銀行申辦房屋貸款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被告寄發之存證信函、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及本院110年度婚字第252號事件之言詞辯論筆錄等件在卷可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13至24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然依上開實務見解，兩造本件所成立之契約性質上應屬於借名登記及委任之混合契約，就系爭房地部分為借名登記契約，而以原告名義向合作金庫銀行申請貸款部分則為委任契約，即被告委任原告，透過原告名義與合作金庫銀行申請貸款，藉以取得較優惠之利率，此與被告將自己之「財產」（例如本件之系爭房地）以原告名義登記，難以相提並論，兩造就此部分應係成立委任關係，堪以認定。被告主張就其以原告名義申請貸款部分，亦為借名關係，而成立其所稱之「借名貸款」，亦應類推適用委任規定，尚有誤會，應先敘明。
　⒊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受被告委任向合作金庫銀行就系爭房地申請貸款，契約上之借款人即債務人為原告，債權人則為合作金庫銀行，被告與原告間就貸得款項如何使用、清償之內部約定，並不影響合作金庫銀行與原告間之債權債務關係。又原告因申請該筆貸款所取得之款項，當已作為支付系爭房地之價款所用，原告顯然已經履行委任義務，而被告則無從認定為系爭房地貸款之債務人。另依合作金庫銀行黎明分行114年5月29日合金黎明字第1140001582號函暨所附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29至331頁）所載，基準日之貸款餘額為744萬5,379元，放款戶名為楊中采，益證被告並非系爭房地貸款之債務人。從而，被告主張其為前開貸款之事實上借款債務人等語，即無理由。是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應列入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原告之消極財產，不應列入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被告之消極財產。
　⒋基上，原告於本件基準日應計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婚後財產應為1,694,794元（計算式：624＋48,085＋59,851＋70,000＋2,397＋907＋523,487＋156＋5,862＋51＋153＋3,961＋46＋275,152＋110＋76,840＋41＋13,339＋34＋113,117＋500,581＝1,694,794），婚後債務則為744萬5,379元。從而原告剩餘財產淨額應為0元（計算式：1,694,794－7,445,379＝-5,750,585）。
四、被告剩餘財產部分：
　㈠被告有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所示之現存婚後財產等事實，有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證據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參，且依據兩造前述爭點整理協議，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本文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0之1第3項本文規定，本院自應受其拘束，自堪信為真正。
　㈡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不應列入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被告之消極財產，理由業如前述。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部分：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又金錢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以貸與人「金錢之交付」為該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要件。此所謂交付，指貸與人將其對為借貸標的款項之事實上管領力移轉與借用人而言；再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以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為構成要件，如對於交付之事實有爭執，自應由主張已交付之貸與人負舉證責任，此觀民法第474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88年度台上字第1858號、79年度台上字第2722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被告主張於基準日對於母親Ａ０１有借款債務724萬元尚未清償等情，雖為原告所否認，惟被告就其上開主張，業據提出借款契約書影本暨訊息擷圖及存款憑條（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61至264、447至453頁）為憑，並據證人Ａ０１到庭證稱略以：借款契約書是被告製作的，第一筆是被告為了要買房子向我借524萬元，我有確實借524萬元給他，第二筆是我在108年4月19日再借200萬元給被告還貸款，兩筆借款的用途都是買房。被告目前到現在跟我借的524萬元及200萬元都未還錢，因為被告沒有錢，我沒有催被告還款。兩份借款契約書簽立的日期我忘記了，是我錢先借被告，之後再補簽，我說自己人不用簽，但是被告一直說要簽借款契約書，兩份都是在銀行簽的，當時兩造還沒離婚等語（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21至526頁）。原告雖以被告有資力而無向其母親借款必要，且證人Ａ０１就上開款項應係對被告購置系爭房地之贈與等語，而否認被告與證人Ａ０１間為借貸關係及借款契約書之形式上真正，然消費借貸契約尚非要式行為，不以書立書面契約為要件，被告與Ａ０１間縱使口頭達成消費借貸之合意，亦得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且Ａ０１未立即催討借款之原因可能甚多，或係債務人請求延緩，或係債權人就該筆款項並無急用，或係債權人認尚無請求清償之必要等等，且衡情父母子女間之借貸，基於彼此間情誼及信任，借貸之時未立即簽立借據，與常情無違，證人Ａ０１既已明確陳稱係借貸予被告，則該兩筆款項，應認係借貸無誤。再者，被告於99年至105年間因準備國考並無工作，為兩造所不爭執，又被告106至110年所得總額分別為412,794元、474,331元、499,335元、505,683元、625,072元（合計2,517,215元），有被告106至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佐（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09至113頁），是原告稱被告有資力而於105年、108年間就系爭房地之購置及貸款，並無向Ａ０１借款之必要，亦難採信。
　㈣基上，被告於本件基準日應計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婚後財為13,659,131元（計算式：2,915＋49＋91＋38＋34＋41,053＋371＋100＋4,002＋50＋13,450,000＋26,718＋66,104＋67,606＝13,659,131），婚後債務則為7,240,000元。從而被告剩餘財產淨額應為6,419,131元（計算式：13,659,131-7,240,000＝6,419,131）。
五、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原告雖主張被告婚後長期未與原告及子女同住，均由原告一肩扛起家庭生活開銷，獨自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等語，惟原告並未提出相關證據供本院參酌，且觀之前開訪視報告，可知被告雖於105年前並未與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同住，然於105年至109年同住期間，被告均會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並能提供未成年子女所需之陪伴時間，有前開訪視報告為憑（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13至243頁），顯見被告仍有負擔教養照顧子女之責，是依兩造家庭協力狀況觀之，已難僅以被告負擔大部分之家庭支出，逕認原告對於婚後財產之取得有貢獻不相當之情，原告既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原告有何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而需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之情形，本院自無從依前開規定調整或被告之分配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淨額為0元，被告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淨額為6,419,131元，故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6,419,131元（計算式：6,419,131－0=6,419,13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應平均分配予原告取得，則原告可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計為3,209,566元（計算式：6,419,131×1/2＝3,209,566，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伍、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29日（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陸、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子儀
附表一：原告於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應分配之剩餘財產
		壹、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或所在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證　　據



		1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624元

		⒈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2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大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48,085元

		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大里分行函暨所附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11至328頁）。
⒉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黎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59,851元

		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黎明分行函暨所附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5至343頁）。
⒉兩造不爭執。



		4

		投資

		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7,000股

		70,000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至17頁）。
⒉兩造不爭執。



		5

		投資

		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94股

		2,397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至17頁）。
⒉110年1月19日收盤價為每股25.5元。
⒊兩造不爭執。



		6

		投資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68股

		907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至17頁）。
⒉110年1月19日收盤價為每股13.35元。
⒊兩造不爭執。



		7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步步高昇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523,487元

		⒈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受查人（即原告）之投保資料（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91至393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8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156元

		




		9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5,862元

		




		10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51元

		




		11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153元

		




		12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3,961元

		




		13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46元

		




		14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好鑽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275,152元

		




		15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110元

		




		16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長期看護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76,840元

		




		17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41元

		




		18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3,339元

		




		19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34元

		




		20

		保單價值準備金

		合作金庫人壽超幸福貸遞減定期壽險A型（保單號碼：TCL0000000）

		113,117元

		⒈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書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1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21

		保單價值準備金

		臺銀人壽致富囝仔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DK00000000）

		500,581元

		⒈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保險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69至47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貳、婚後債務：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證　　據



		1

		貸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貸款餘額

		744萬5,379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0元（計算式：624＋48,085＋59,851＋70,000＋2,397＋907＋523,487＋156＋5,862＋51＋153＋3,961＋46＋275,152＋110＋76,840＋41＋13,339＋34＋113,117＋500,581－7,445,379＝-5,750,585）

		


		


		


		








 
附表二：被告於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應分配之剩餘財產
		壹、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證　　據



		1

		存款

		中華郵政楊梅郵局儲金帳戶(帳號：0000000)

		2,915元

		⒈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客戶各類儲金帳戶查詢及歷史交易清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89至105頁，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於第1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2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49元

		⒈華南商業銀行函暨所附存款餘額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13至415頁）。
⒉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活儲證券戶(帳號：00000000000000)

		91元

		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函暨所附歸戶資料（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17至419頁）。
⒉兩造不爭執。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38元

		⒈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函暨所附客戶開戶基本資料表（含餘額）及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活存）（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25至440頁）。
⒉兩造不爭執。



		5

		存款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34元

		⒈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暨附件（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41至442頁）。
⒉兩造不爭執。



		6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台幣活期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41,053元

		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台幣活期存款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55、461至465頁）。
⒉兩造不爭執。



		7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南港分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371元

		⒈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01、5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8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楊梅分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100元

		⒈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01、505頁）。
⒉兩造不爭執。



		9

		存款

		楊梅區農會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4,002元

		⒈楊梅區農會函暨所附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及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37至540頁）。
⒉兩造不爭執。



		10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50元

		⒈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國內作業中心函暨所附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及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43至545、549頁）。
⒉兩造不爭執。



		11

		存款

		第一商業銀行竹北分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79元

		⒈第一商業銀行竹北分行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79至481頁）。
⒉最後一次交易日期為91年8月1日，無105年1月20日至110年1月19日間之交易明細。
⒊兩造同意不應列入。



		12

		不動產

		臺中市○區○○○路00號4樓之5房地（即臺中市○區○○段00號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暨所坐落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1，及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1）

		1,345萬元

		⒈價額部分經兩造合意（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97、255頁）。
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臺中市○區○○○路00號4樓之3房地交易總價1,345萬元，交易日期110年1月27日（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45頁）。



		13

		保單

		南山人壽新二十年限期繳費增值分紅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26,718元

		⒈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保單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53至155頁）。
⒉兩造不爭執。



		14

		保單

		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J0000000)

		66,104元

		⒈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7至309頁）。
⒉兩造不爭執。



		15

		保單

		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J0000000)

		67,606元

		⒈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7至309頁）。
⒉兩造不爭執。



		貳、婚後債務：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備　　註



		1

		貸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貸款餘額

		744萬5,379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1頁）。
⒉本院認不應列入。



		2

		債務

		被告母親Ａ０１對被告之借款債權

		724萬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6,419,131元（計算式：2,915＋49＋91＋38＋34＋41,053＋371＋100＋4,002＋50＋13,450,000＋26,718＋66,104＋67,606－7,240,000＝6,419,13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財訴字第34號

原      告  B01



訴訟代理人  黃幼蘭律師

被      告  Ａ０４  

訴訟代理人  鐘登科律師

複代理人    汪以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

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萬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6萬7,000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之。經查，

    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

    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3頁），嗣變更為被

    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家財訴字卷

    一第253頁），核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99年4月2日結婚，婚後未就夫妻財產制為

    約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嗣被告於110年1

    月19日訴請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本

    件剩餘財產基準時點為110年1月19日（下稱基準日），為此

    ，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茲將

    兩造之剩餘財產臚列如下：

　㈠原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

    所示，合計為18萬1,864元；消極財產如附表一、貳、婚後

    債務編號1所示，即婚後負債744萬5,379元，故原告剩餘財

    產淨額為0元。

　㈡被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

    、12至15所示，合計為1,365萬9,131元；消極財產如附表二

    、貳、婚後債務編號1至2所示均不應列入，故被告剩餘財產

    淨額為1,365萬9,131元。就兩造爭執部分，詳述如下：

　⒈關於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價值準備

    金部分，相關保單均由原告之母所規劃投保及繳納保費，故

    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20所示

    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該保單係就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

    號12之不動產辦理房屋貸款時所併同投保之房貸壽險，因該

    筆貸款已由被告轉貸至其他銀行，故此保單應已無效，亦不

    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⒉關於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部分，該筆貸款於

    基準日時仍在原告名下，故不應列入被告婚後債務。

　⒊關於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所示借款債務部分，被告不

    僅無匯款證明，所提手機簡訊，相加之金額亦非524萬元，

    被告竟還將銀行貸款通清償原貸款後之單純通知金額221萬5

    351元也列入其借款。故被告與訴外人即其母Ａ０１間並無借款

    乙事，此為被告臨訟杜撰、拼湊，並非實在。

二、被告婚後長期未與原告及子女同住，原告一肩扛起家庭生活

    開銷，更獨自扶養2名子女。反之被告婚後仍然過著猶如單

    身一般的生活、未對家庭付出心力，原告對於婚姻生活及家

    庭之圓滿，情感之維持與家庭經濟之努力，明顯多於被告，

    依兩造於婚姻中之貢獻程度，倘平均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對

    原告顯失公平，爰請求將分配比例調整為原告得分配至少4

    分之3等語。

三、並聲明：（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3、253頁）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之答辯意旨：

一、關於原告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部分：

　㈠對於原告主張其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

    產編號1至6所示部分，並不爭執。

　㈡原告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部分保單

    之保費確由其母繳納、附表編號20所示部分保單已無效等情

    ，均未提出證明，故均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㈢原告主張其於基準日之消極財產如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

    號1所示貸款，然原告僅為名義借款人，係基於原告身為醫

    技人員可取得較優惠之貸款利率，遂使用原告名義申請該貸

    款，兩造間有借名貸款關係，被告為事實上之借款債務人並

    有清償債務責任，就該借名貸款關係應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

    任之規定，是原告得依民法第54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代其

    清償該筆貸款，自不得主張該貸款為其婚後債務。

二、關於被告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部分：

　㈠被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

    、12至15所示，合計為1,365萬9,131元，應列入分配，並不

    爭執。

　㈡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被告為實質借款人，

    對原告即名義借款人負有同額債務，故應列入分配。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所示債務，為被告對其母Ａ０１之

    借款債務，故應列入分配。被告當初向Ａ０１借款時，Ａ０１基於

    親屬關係信賴被告，未要求被告簽訂書面借款契約，惟被告

    為保留憑據，乃於借款後不久補立二紙契約書。被告於105

    年7、8月間多次向Ａ０１借款，累積金額為524萬元，被告遂將

    被證2-1契約書所載簽立日期回填為最後一筆借款日即105年

    8月12日；被證3-1契約書亦以最後一筆借款日即108年4月19

    日。退萬步言，縱認購買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2之不

    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之頭期款255萬元為Ａ０１之贈與，然該

    255萬元既係用於購買系爭房屋，於計算系爭房屋基準日價

    值時，自應將被告無償取得之金額扣除。

三、兩造於結婚初期雖未同住，惟被告均會定期往返臺中陪伴原

    告及子女，且自105年末被告遷居臺中共同生活後，被告均

    有負擔生活費用並協助照料子女，系爭房地之貸款亦由被告

    負責繳納，足證被告對家庭之付出，斷無原告所稱被告未付

    出協力之情事。且被告於兩造離婚時，基於體諒原告及顧及

    子女未來經濟安定，乃以代墊子女扶養費之名義，另行給付

    原告237萬2,000元，是被告於婚姻期間縱有未周之處，亦早

    已透過前開給付補償原告，原告請求調整分配比例，應無理

    由等語。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81、253頁）。

參、兩造經法官試行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99年4月2日結婚，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離婚，於1

    11年3月8日經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同意以110年1月19日為本

    件剩餘財產基準時點。

　㈡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

　㈢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

    至15。

　㈣被告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1之第一銀行存款79元，

    不列入分配。

　㈤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2之系爭

    房地，價額為1,345萬元。　

二、爭執事項：

　㈠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21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是否屬

    原告之婚後財產，而得列入分配？

　㈡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原告主張應列入附表一

    、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其消極財產；被告主張應列入附表

    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其消極財產，何者有理由？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被告母親Ａ０１是否對被告有借

    款債權724萬元？

　㈣原告向被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200萬元，有無理由？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

    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

    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

    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

    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

    款、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計算夫或妻現存之

    婚後財產，係以基準時之價值扣除基準時之債務為計算基礎

    。

二、兩造於99年4月2日結婚，婚後未就夫妻財產制為約定，應以

    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嗣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

    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本件以110年1

    月19日為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計算之基準日等事實，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兩造為爭點簡化協議如前，自應採信

    為真正。準此，兩造既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自應以法

    定財產制為其等之夫妻財產制，且以110年1月19日為婚後財

    產計算之範圍及價值計算之時點。

三、原告剩餘財產部分：

　㈠原告有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所示之現存婚後財

    產等事實，有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證據欄所示之

    證據在卷可參，且依據兩造前述爭點整理協議，依家事事件

    法第10條第2項本文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0之1第3項本文規定

    ，本院自應受其拘束，自堪信為真正。

　㈡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21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⒈按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危險事故發生前，係用以作

    為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

    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

    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此部分金

    額形式上之所有權雖歸屬保險人，實質上之權利由要保人享

    有，故如認其有財產價值，原則上應屬要保人所有，是縱使

    尚未終止保險契約，保險人尚無須給付要保人解約金，然該

    保險價值仍屬存在，自應屬要保人之財產而應列入剩餘財產

    分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

    2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為

    其母親所規劃投保及繳納保費，繳納方式為匯款或存入原告

    帳戶，並提出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收第一次保險費

    相當額送金單及原告之臺灣銀行存款帳戶歷史明細（家財訴

    字卷一第629至663頁）等件為據，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等

    語。然細繹上開文件內容，尚難得知匯款及存入款項者究為

    何人，復為被告否認在卷，難謂已盡舉證責任。再觀諸原告

    投保資料明細表（家財訴字卷一第393頁），附表一、壹、

    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均為原告，縱該

    等保單保費之實際繳納者為原告之母，惟在變更保單要保人

    前，仍應屬要保人即原告之財產而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

    。原告另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20所示保單為房貸

    壽險，已因系爭房地之貸款移轉至其他銀行而無效等語，然

    房屋貸款轉貸時，其房貸壽險並非因此無效，若因轉貸至其

    他銀行而清償原房貸，該房貸壽險將因受益人（即原貸放銀

    行）債權消滅而解除契約或辦理轉保，又解除契約亦將產生

    保單解約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解約費用）計算問題，原

    告未就該保單已經無效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復為被告所否認

    ，是此部分主張，亦難憑採。

　㈢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應列入附表一、貳、婚

    後債務編號1即原告之消極財產：

　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

    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

    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

    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

    字第183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借用他方名義

    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並委託他方辦理新貸款、償還舊貸

    款及陸續償還新貸款等事務，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及委任之

    混合契約，如未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序

    良俗者，該契約自屬有效，且依民法第528條及第529條規定

    ，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92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於105年8月間購買系爭房地時，將系爭房地借名

    登記在原告名下，並因原告為醫技人員，可取得較優惠之房

    屋貸款利率，遂借用原告名義向合作金庫銀行申辦房屋貸款

    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被告寄發之存證信函、酌定親權與會面

    訪視報告及本院110年度婚字第252號事件之言詞辯論筆錄等

    件在卷可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13至243頁），且為兩造所

    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然依上開實務見解，兩造本件所成

    立之契約性質上應屬於借名登記及委任之混合契約，就系爭

    房地部分為借名登記契約，而以原告名義向合作金庫銀行申

    請貸款部分則為委任契約，即被告委任原告，透過原告名義

    與合作金庫銀行申請貸款，藉以取得較優惠之利率，此與被

    告將自己之「財產」（例如本件之系爭房地）以原告名義登

    記，難以相提並論，兩造就此部分應係成立委任關係，堪以

    認定。被告主張就其以原告名義申請貸款部分，亦為借名關

    係，而成立其所稱之「借名貸款」，亦應類推適用委任規定

    ，尚有誤會，應先敘明。

　⒊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

    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

    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受被

    告委任向合作金庫銀行就系爭房地申請貸款，契約上之借款

    人即債務人為原告，債權人則為合作金庫銀行，被告與原告

    間就貸得款項如何使用、清償之內部約定，並不影響合作金

    庫銀行與原告間之債權債務關係。又原告因申請該筆貸款所

    取得之款項，當已作為支付系爭房地之價款所用，原告顯然

    已經履行委任義務，而被告則無從認定為系爭房地貸款之債

    務人。另依合作金庫銀行黎明分行114年5月29日合金黎明字

    第1140001582號函暨所附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

    卷一第329至331頁）所載，基準日之貸款餘額為744萬5,379

    元，放款戶名為楊中采，益證被告並非系爭房地貸款之債務

    人。從而，被告主張其為前開貸款之事實上借款債務人等語

    ，即無理由。是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應列入

    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原告之消極財產，不應列入

    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被告之消極財產。

　⒋基上，原告於本件基準日應計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婚後財

    產應為1,694,794元（計算式：624＋48,085＋59,851＋70,000＋

    2,397＋907＋523,487＋156＋5,862＋51＋153＋3,961＋46＋275,152＋

    110＋76,840＋41＋13,339＋34＋113,117＋500,581＝1,694,794）

    ，婚後債務則為744萬5,379元。從而原告剩餘財產淨額應為

    0元（計算式：1,694,794－7,445,379＝-5,750,585）。

四、被告剩餘財產部分：

　㈠被告有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所示之現

    存婚後財產等事實，有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

    2至15證據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參，且依據兩造前述爭點整

    理協議，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本文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

    70之1第3項本文規定，本院自應受其拘束，自堪信為真正。

　㈡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不應列入附表二、貳、

    婚後債務編號1即被告之消極財產，理由業如前述。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部分：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

    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稱消費借貸者，於

    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

    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

    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

    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又金錢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以貸

    與人「金錢之交付」為該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要件。此所謂

    交付，指貸與人將其對為借貸標的款項之事實上管領力移轉

    與借用人而言；再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以金錢或其他

    代替物之交付為構成要件，如對於交付之事實有爭執，自應

    由主張已交付之貸與人負舉證責任，此觀民法第474條之規

    定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88年度台上字第

    1858號、79年度台上字第2722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

    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被告主張於基準日對於母親Ａ０１有借款債務724萬元尚未清償

    等情，雖為原告所否認，惟被告就其上開主張，業據提出借

    款契約書影本暨訊息擷圖及存款憑條（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6

    1至264、447至453頁）為憑，並據證人Ａ０１到庭證稱略以：

    借款契約書是被告製作的，第一筆是被告為了要買房子向我

    借524萬元，我有確實借524萬元給他，第二筆是我在108年4

    月19日再借200萬元給被告還貸款，兩筆借款的用途都是買

    房。被告目前到現在跟我借的524萬元及200萬元都未還錢，

    因為被告沒有錢，我沒有催被告還款。兩份借款契約書簽立

    的日期我忘記了，是我錢先借被告，之後再補簽，我說自己

    人不用簽，但是被告一直說要簽借款契約書，兩份都是在銀

    行簽的，當時兩造還沒離婚等語（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21至5

    26頁）。原告雖以被告有資力而無向其母親借款必要，且證

    人Ａ０１就上開款項應係對被告購置系爭房地之贈與等語，而

    否認被告與證人Ａ０１間為借貸關係及借款契約書之形式上真

    正，然消費借貸契約尚非要式行為，不以書立書面契約為要

    件，被告與Ａ０１間縱使口頭達成消費借貸之合意，亦得成立

    消費借貸契約，且Ａ０１未立即催討借款之原因可能甚多，或

    係債務人請求延緩，或係債權人就該筆款項並無急用，或係

    債權人認尚無請求清償之必要等等，且衡情父母子女間之借

    貸，基於彼此間情誼及信任，借貸之時未立即簽立借據，與

    常情無違，證人Ａ０１既已明確陳稱係借貸予被告，則該兩筆

    款項，應認係借貸無誤。再者，被告於99年至105年間因準

    備國考並無工作，為兩造所不爭執，又被告106至110年所得

    總額分別為412,794元、474,331元、499,335元、505,683元

    、625,072元（合計2,517,215元），有被告106至110年度綜

    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佐（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0

    9至113頁），是原告稱被告有資力而於105年、108年間就系

    爭房地之購置及貸款，並無向Ａ０１借款之必要，亦難採信。

　㈣基上，被告於本件基準日應計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婚後財

    為13,659,131元（計算式：2,915＋49＋91＋38＋34＋41,053＋371

    ＋100＋4,002＋50＋13,450,000＋26,718＋66,104＋67,606＝13,659

    ,131），婚後債務則為7,240,000元。從而被告剩餘財產淨

    額應為6,419,131元（計算式：13,659,131-7,240,000＝6,41

    9,131）。

五、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

    ，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

    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

    、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

    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

    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原告雖主張

    被告婚後長期未與原告及子女同住，均由原告一肩扛起家庭

    生活開銷，獨自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等語，惟原告並未提出

    相關證據供本院參酌，且觀之前開訪視報告，可知被告雖於

    105年前並未與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同住，然於105年至109年

    同住期間，被告均會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並能提供未成年

    子女所需之陪伴時間，有前開訪視報告為憑（見家財訴字卷

    一第213至243頁），顯見被告仍有負擔教養照顧子女之責，

    是依兩造家庭協力狀況觀之，已難僅以被告負擔大部分之家

    庭支出，逕認原告對於婚後財產之取得有貢獻不相當之情，

    原告既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原告有何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

    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而需調整或

    免除其分配額之情形，本院自無從依前開規定調整或被告之

    分配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淨額為0元，被告得列

    入剩餘財產分配淨額為6,419,131元，故兩造剩餘財產之差

    額為6,419,131元（計算式：6,419,131－0=6,419,131），依

    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應平均分配予原告取得，則原

    告可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計為3,209,566元（計算式：6

    ,419,131×1/2＝3,209,566，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伍、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

    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29日（見

    家財訴字卷一第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陸、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

    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

    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

    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子儀

附表一：原告於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應分配之剩餘財產

壹、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或所在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證　　據 1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624元 ⒈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2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大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48,085元 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大里分行函暨所附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11至328頁）。 ⒉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黎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59,851元 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黎明分行函暨所附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5至343頁）。 ⒉兩造不爭執。 4 投資 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7,000股 70,000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至17頁）。 ⒉兩造不爭執。 5 投資 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94股 2,397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至17頁）。 ⒉110年1月19日收盤價為每股25.5元。 ⒊兩造不爭執。 6 投資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68股 907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至17頁）。 ⒉110年1月19日收盤價為每股13.35元。 ⒊兩造不爭執。 7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步步高昇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523,487元 ⒈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受查人（即原告）之投保資料（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91至393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8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156元  9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5,862元  10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51元  11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153元  12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3,961元  13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46元  14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好鑽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275,152元  15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110元  16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長期看護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76,840元  17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41元  18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3,339元  19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34元  20 保單價值準備金 合作金庫人壽超幸福貸遞減定期壽險A型（保單號碼：TCL0000000） 113,117元 ⒈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書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1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21 保單價值準備金 臺銀人壽致富囝仔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DK00000000） 500,581元 ⒈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保險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69至47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貳、婚後債務：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證　　據 1 貸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貸款餘額 744萬5,379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0元（計算式：624＋48,085＋59,851＋70,000＋2,397＋907＋523,487＋156＋5,862＋51＋153＋3,961＋46＋275,152＋110＋76,840＋41＋13,339＋34＋113,117＋500,581－7,445,379＝-5,750,585）     

 

附表二：被告於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應分配之剩餘財產

壹、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證　　據 1 存款 中華郵政楊梅郵局儲金帳戶(帳號：0000000) 2,915元 ⒈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客戶各類儲金帳戶查詢及歷史交易清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89至105頁，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於第1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2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49元 ⒈華南商業銀行函暨所附存款餘額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13至415頁）。 ⒉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活儲證券戶(帳號：00000000000000) 91元 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函暨所附歸戶資料（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17至419頁）。 ⒉兩造不爭執。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38元 ⒈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函暨所附客戶開戶基本資料表（含餘額）及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活存）（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25至440頁）。 ⒉兩造不爭執。 5 存款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34元 ⒈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暨附件（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41至442頁）。 ⒉兩造不爭執。 6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台幣活期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41,053元 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台幣活期存款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55、461至465頁）。 ⒉兩造不爭執。 7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南港分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371元 ⒈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01、5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8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楊梅分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100元 ⒈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01、505頁）。 ⒉兩造不爭執。 9 存款 楊梅區農會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4,002元 ⒈楊梅區農會函暨所附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及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37至540頁）。 ⒉兩造不爭執。 10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50元 ⒈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國內作業中心函暨所附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及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43至545、549頁）。 ⒉兩造不爭執。 11 存款 第一商業銀行竹北分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79元 ⒈第一商業銀行竹北分行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79至481頁）。 ⒉最後一次交易日期為91年8月1日，無105年1月20日至110年1月19日間之交易明細。 ⒊兩造同意不應列入。 12 不動產 臺中市○區○○○路00號4樓之5房地（即臺中市○區○○段00號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暨所坐落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1，及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1） 1,345萬元 ⒈價額部分經兩造合意（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97、255頁）。 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臺中市○區○○○路00號4樓之3房地交易總價1,345萬元，交易日期110年1月27日（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45頁）。 13 保單 南山人壽新二十年限期繳費增值分紅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26,718元 ⒈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保單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53至155頁）。 ⒉兩造不爭執。 14 保單 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J0000000) 66,104元 ⒈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7至309頁）。 ⒉兩造不爭執。 15 保單 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J0000000) 67,606元 ⒈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7至309頁）。 ⒉兩造不爭執。 貳、婚後債務：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備　　註 1 貸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貸款餘額 744萬5,379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1頁）。 ⒉本院認不應列入。 2 債務 被告母親Ａ０１對被告之借款債權 724萬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6,419,131元（計算式：2,915＋49＋91＋38＋34＋41,053＋371＋100＋4,002＋50＋13,450,000＋26,718＋66,104＋67,606－7,240,000＝6,419,13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財訴字第34號
原      告  B01


訴訟代理人  黃幼蘭律師
被      告  Ａ０４  
訴訟代理人  鐘登科律師
複代理人    汪以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萬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6萬7,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之。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3頁），嗣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53頁），核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99年4月2日結婚，婚後未就夫妻財產制為約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嗣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本件剩餘財產基準時點為110年1月19日（下稱基準日），為此，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茲將兩造之剩餘財產臚列如下：
　㈠原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所示，合計為18萬1,864元；消極財產如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即婚後負債744萬5,379元，故原告剩餘財產淨額為0元。
　㈡被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所示，合計為1,365萬9,131元；消極財產如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至2所示均不應列入，故被告剩餘財產淨額為1,365萬9,131元。就兩造爭執部分，詳述如下：
　⒈關於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相關保單均由原告之母所規劃投保及繳納保費，故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20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該保單係就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2之不動產辦理房屋貸款時所併同投保之房貸壽險，因該筆貸款已由被告轉貸至其他銀行，故此保單應已無效，亦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⒉關於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部分，該筆貸款於基準日時仍在原告名下，故不應列入被告婚後債務。
　⒊關於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所示借款債務部分，被告不僅無匯款證明，所提手機簡訊，相加之金額亦非524萬元，被告竟還將銀行貸款通清償原貸款後之單純通知金額221萬5351元也列入其借款。故被告與訴外人即其母Ａ０１間並無借款乙事，此為被告臨訟杜撰、拼湊，並非實在。
二、被告婚後長期未與原告及子女同住，原告一肩扛起家庭生活開銷，更獨自扶養2名子女。反之被告婚後仍然過著猶如單身一般的生活、未對家庭付出心力，原告對於婚姻生活及家庭之圓滿，情感之維持與家庭經濟之努力，明顯多於被告，依兩造於婚姻中之貢獻程度，倘平均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對原告顯失公平，爰請求將分配比例調整為原告得分配至少4分之3等語。
三、並聲明：（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3、253頁）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之答辯意旨：
一、關於原告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部分：
　㈠對於原告主張其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所示部分，並不爭執。
　㈡原告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部分保單之保費確由其母繳納、附表編號20所示部分保單已無效等情，均未提出證明，故均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㈢原告主張其於基準日之消極財產如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然原告僅為名義借款人，係基於原告身為醫技人員可取得較優惠之貸款利率，遂使用原告名義申請該貸款，兩造間有借名貸款關係，被告為事實上之借款債務人並有清償債務責任，就該借名貸款關係應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是原告得依民法第54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代其清償該筆貸款，自不得主張該貸款為其婚後債務。
二、關於被告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部分：
　㈠被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所示，合計為1,365萬9,131元，應列入分配，並不爭執。
　㈡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被告為實質借款人，對原告即名義借款人負有同額債務，故應列入分配。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所示債務，為被告對其母Ａ０１之借款債務，故應列入分配。被告當初向Ａ０１借款時，Ａ０１基於親屬關係信賴被告，未要求被告簽訂書面借款契約，惟被告為保留憑據，乃於借款後不久補立二紙契約書。被告於105年7、8月間多次向Ａ０１借款，累積金額為524萬元，被告遂將被證2-1契約書所載簽立日期回填為最後一筆借款日即105年8月12日；被證3-1契約書亦以最後一筆借款日即108年4月19日。退萬步言，縱認購買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2之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之頭期款255萬元為Ａ０１之贈與，然該255萬元既係用於購買系爭房屋，於計算系爭房屋基準日價值時，自應將被告無償取得之金額扣除。
三、兩造於結婚初期雖未同住，惟被告均會定期往返臺中陪伴原告及子女，且自105年末被告遷居臺中共同生活後，被告均有負擔生活費用並協助照料子女，系爭房地之貸款亦由被告負責繳納，足證被告對家庭之付出，斷無原告所稱被告未付出協力之情事。且被告於兩造離婚時，基於體諒原告及顧及子女未來經濟安定，乃以代墊子女扶養費之名義，另行給付原告237萬2,000元，是被告於婚姻期間縱有未周之處，亦早已透過前開給付補償原告，原告請求調整分配比例，應無理由等語。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81、253頁）。
參、兩造經法官試行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99年4月2日結婚，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同意以110年1月19日為本件剩餘財產基準時點。
　㈡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
　㈢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
　㈣被告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1之第一銀行存款79元，不列入分配。
　㈤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2之系爭房地，價額為1,345萬元。　
二、爭執事項：
　㈠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21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是否屬原告之婚後財產，而得列入分配？
　㈡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原告主張應列入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其消極財產；被告主張應列入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其消極財產，何者有理由？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被告母親Ａ０１是否對被告有借款債權724萬元？
　㈣原告向被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200萬元，有無理由？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計算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係以基準時之價值扣除基準時之債務為計算基礎。
二、兩造於99年4月2日結婚，婚後未就夫妻財產制為約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嗣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本件以110年1月19日為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計算之基準日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兩造為爭點簡化協議如前，自應採信為真正。準此，兩造既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自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等之夫妻財產制，且以110年1月19日為婚後財產計算之範圍及價值計算之時點。
三、原告剩餘財產部分：
　㈠原告有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所示之現存婚後財產等事實，有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證據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參，且依據兩造前述爭點整理協議，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本文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0之1第3項本文規定，本院自應受其拘束，自堪信為真正。
　㈡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21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⒈按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危險事故發生前，係用以作為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此部分金額形式上之所有權雖歸屬保險人，實質上之權利由要保人享有，故如認其有財產價值，原則上應屬要保人所有，是縱使尚未終止保險契約，保險人尚無須給付要保人解約金，然該保險價值仍屬存在，自應屬要保人之財產而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2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為其母親所規劃投保及繳納保費，繳納方式為匯款或存入原告帳戶，並提出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收第一次保險費相當額送金單及原告之臺灣銀行存款帳戶歷史明細（家財訴字卷一第629至663頁）等件為據，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等語。然細繹上開文件內容，尚難得知匯款及存入款項者究為何人，復為被告否認在卷，難謂已盡舉證責任。再觀諸原告投保資料明細表（家財訴字卷一第393頁），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均為原告，縱該等保單保費之實際繳納者為原告之母，惟在變更保單要保人前，仍應屬要保人即原告之財產而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原告另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20所示保單為房貸壽險，已因系爭房地之貸款移轉至其他銀行而無效等語，然房屋貸款轉貸時，其房貸壽險並非因此無效，若因轉貸至其他銀行而清償原房貸，該房貸壽險將因受益人（即原貸放銀行）債權消滅而解除契約或辦理轉保，又解除契約亦將產生保單解約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解約費用）計算問題，原告未就該保單已經無效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復為被告所否認，是此部分主張，亦難憑採。
　㈢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應列入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原告之消極財產：
　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借用他方名義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並委託他方辦理新貸款、償還舊貸款及陸續償還新貸款等事務，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及委任之混合契約，如未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序良俗者，該契約自屬有效，且依民法第528條及第529條規定，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9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於105年8月間購買系爭房地時，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並因原告為醫技人員，可取得較優惠之房屋貸款利率，遂借用原告名義向合作金庫銀行申辦房屋貸款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被告寄發之存證信函、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及本院110年度婚字第252號事件之言詞辯論筆錄等件在卷可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13至24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然依上開實務見解，兩造本件所成立之契約性質上應屬於借名登記及委任之混合契約，就系爭房地部分為借名登記契約，而以原告名義向合作金庫銀行申請貸款部分則為委任契約，即被告委任原告，透過原告名義與合作金庫銀行申請貸款，藉以取得較優惠之利率，此與被告將自己之「財產」（例如本件之系爭房地）以原告名義登記，難以相提並論，兩造就此部分應係成立委任關係，堪以認定。被告主張就其以原告名義申請貸款部分，亦為借名關係，而成立其所稱之「借名貸款」，亦應類推適用委任規定，尚有誤會，應先敘明。
　⒊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受被告委任向合作金庫銀行就系爭房地申請貸款，契約上之借款人即債務人為原告，債權人則為合作金庫銀行，被告與原告間就貸得款項如何使用、清償之內部約定，並不影響合作金庫銀行與原告間之債權債務關係。又原告因申請該筆貸款所取得之款項，當已作為支付系爭房地之價款所用，原告顯然已經履行委任義務，而被告則無從認定為系爭房地貸款之債務人。另依合作金庫銀行黎明分行114年5月29日合金黎明字第1140001582號函暨所附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29至331頁）所載，基準日之貸款餘額為744萬5,379元，放款戶名為楊中采，益證被告並非系爭房地貸款之債務人。從而，被告主張其為前開貸款之事實上借款債務人等語，即無理由。是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應列入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原告之消極財產，不應列入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被告之消極財產。
　⒋基上，原告於本件基準日應計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婚後財產應為1,694,794元（計算式：624＋48,085＋59,851＋70,000＋2,397＋907＋523,487＋156＋5,862＋51＋153＋3,961＋46＋275,152＋110＋76,840＋41＋13,339＋34＋113,117＋500,581＝1,694,794），婚後債務則為744萬5,379元。從而原告剩餘財產淨額應為0元（計算式：1,694,794－7,445,379＝-5,750,585）。
四、被告剩餘財產部分：
　㈠被告有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所示之現存婚後財產等事實，有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證據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參，且依據兩造前述爭點整理協議，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本文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0之1第3項本文規定，本院自應受其拘束，自堪信為真正。
　㈡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不應列入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被告之消極財產，理由業如前述。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部分：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又金錢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以貸與人「金錢之交付」為該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要件。此所謂交付，指貸與人將其對為借貸標的款項之事實上管領力移轉與借用人而言；再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以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為構成要件，如對於交付之事實有爭執，自應由主張已交付之貸與人負舉證責任，此觀民法第474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88年度台上字第1858號、79年度台上字第2722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被告主張於基準日對於母親Ａ０１有借款債務724萬元尚未清償等情，雖為原告所否認，惟被告就其上開主張，業據提出借款契約書影本暨訊息擷圖及存款憑條（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61至264、447至453頁）為憑，並據證人Ａ０１到庭證稱略以：借款契約書是被告製作的，第一筆是被告為了要買房子向我借524萬元，我有確實借524萬元給他，第二筆是我在108年4月19日再借200萬元給被告還貸款，兩筆借款的用途都是買房。被告目前到現在跟我借的524萬元及200萬元都未還錢，因為被告沒有錢，我沒有催被告還款。兩份借款契約書簽立的日期我忘記了，是我錢先借被告，之後再補簽，我說自己人不用簽，但是被告一直說要簽借款契約書，兩份都是在銀行簽的，當時兩造還沒離婚等語（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21至526頁）。原告雖以被告有資力而無向其母親借款必要，且證人Ａ０１就上開款項應係對被告購置系爭房地之贈與等語，而否認被告與證人Ａ０１間為借貸關係及借款契約書之形式上真正，然消費借貸契約尚非要式行為，不以書立書面契約為要件，被告與Ａ０１間縱使口頭達成消費借貸之合意，亦得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且Ａ０１未立即催討借款之原因可能甚多，或係債務人請求延緩，或係債權人就該筆款項並無急用，或係債權人認尚無請求清償之必要等等，且衡情父母子女間之借貸，基於彼此間情誼及信任，借貸之時未立即簽立借據，與常情無違，證人Ａ０１既已明確陳稱係借貸予被告，則該兩筆款項，應認係借貸無誤。再者，被告於99年至105年間因準備國考並無工作，為兩造所不爭執，又被告106至110年所得總額分別為412,794元、474,331元、499,335元、505,683元、625,072元（合計2,517,215元），有被告106至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佐（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09至113頁），是原告稱被告有資力而於105年、108年間就系爭房地之購置及貸款，並無向Ａ０１借款之必要，亦難採信。
　㈣基上，被告於本件基準日應計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婚後財為13,659,131元（計算式：2,915＋49＋91＋38＋34＋41,053＋371＋100＋4,002＋50＋13,450,000＋26,718＋66,104＋67,606＝13,659,131），婚後債務則為7,240,000元。從而被告剩餘財產淨額應為6,419,131元（計算式：13,659,131-7,240,000＝6,419,131）。
五、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原告雖主張被告婚後長期未與原告及子女同住，均由原告一肩扛起家庭生活開銷，獨自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等語，惟原告並未提出相關證據供本院參酌，且觀之前開訪視報告，可知被告雖於105年前並未與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同住，然於105年至109年同住期間，被告均會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並能提供未成年子女所需之陪伴時間，有前開訪視報告為憑（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13至243頁），顯見被告仍有負擔教養照顧子女之責，是依兩造家庭協力狀況觀之，已難僅以被告負擔大部分之家庭支出，逕認原告對於婚後財產之取得有貢獻不相當之情，原告既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原告有何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而需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之情形，本院自無從依前開規定調整或被告之分配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淨額為0元，被告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淨額為6,419,131元，故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6,419,131元（計算式：6,419,131－0=6,419,13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應平均分配予原告取得，則原告可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計為3,209,566元（計算式：6,419,131×1/2＝3,209,566，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伍、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29日（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陸、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子儀
附表一：原告於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應分配之剩餘財產
		壹、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或所在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證　　據



		1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624元

		⒈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2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大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48,085元

		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大里分行函暨所附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11至328頁）。
⒉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黎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59,851元

		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黎明分行函暨所附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5至343頁）。
⒉兩造不爭執。



		4

		投資

		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7,000股

		70,000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至17頁）。
⒉兩造不爭執。



		5

		投資

		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94股

		2,397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至17頁）。
⒉110年1月19日收盤價為每股25.5元。
⒊兩造不爭執。



		6

		投資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68股

		907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至17頁）。
⒉110年1月19日收盤價為每股13.35元。
⒊兩造不爭執。



		7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步步高昇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523,487元

		⒈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受查人（即原告）之投保資料（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91至393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8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156元

		




		9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5,862元

		




		10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51元

		




		11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153元

		




		12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3,961元

		




		13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46元

		




		14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好鑽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275,152元

		




		15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110元

		




		16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長期看護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76,840元

		




		17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41元

		




		18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3,339元

		




		19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34元

		




		20

		保單價值準備金

		合作金庫人壽超幸福貸遞減定期壽險A型（保單號碼：TCL0000000）

		113,117元

		⒈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書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1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21

		保單價值準備金

		臺銀人壽致富囝仔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DK00000000）

		500,581元

		⒈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保險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69至47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貳、婚後債務：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證　　據



		1

		貸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貸款餘額

		744萬5,379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0元（計算式：624＋48,085＋59,851＋70,000＋2,397＋907＋523,487＋156＋5,862＋51＋153＋3,961＋46＋275,152＋110＋76,840＋41＋13,339＋34＋113,117＋500,581－7,445,379＝-5,750,585）

		


		


		


		








 
附表二：被告於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應分配之剩餘財產
		壹、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證　　據



		1

		存款

		中華郵政楊梅郵局儲金帳戶(帳號：0000000)

		2,915元

		⒈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客戶各類儲金帳戶查詢及歷史交易清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89至105頁，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於第1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2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49元

		⒈華南商業銀行函暨所附存款餘額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13至415頁）。
⒉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活儲證券戶(帳號：00000000000000)

		91元

		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函暨所附歸戶資料（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17至419頁）。
⒉兩造不爭執。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38元

		⒈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函暨所附客戶開戶基本資料表（含餘額）及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活存）（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25至440頁）。
⒉兩造不爭執。



		5

		存款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34元

		⒈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暨附件（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41至442頁）。
⒉兩造不爭執。



		6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台幣活期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41,053元

		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台幣活期存款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55、461至465頁）。
⒉兩造不爭執。



		7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南港分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371元

		⒈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01、5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8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楊梅分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100元

		⒈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01、505頁）。
⒉兩造不爭執。



		9

		存款

		楊梅區農會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4,002元

		⒈楊梅區農會函暨所附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及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37至540頁）。
⒉兩造不爭執。



		10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50元

		⒈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國內作業中心函暨所附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及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43至545、549頁）。
⒉兩造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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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

		第一商業銀行竹北分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79元

		⒈第一商業銀行竹北分行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79至481頁）。
⒉最後一次交易日期為91年8月1日，無105年1月20日至110年1月19日間之交易明細。
⒊兩造同意不應列入。



		12

		不動產

		臺中市○區○○○路00號4樓之5房地（即臺中市○區○○段00號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暨所坐落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1，及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1）

		1,345萬元

		⒈價額部分經兩造合意（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97、255頁）。
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臺中市○區○○○路00號4樓之3房地交易總價1,345萬元，交易日期110年1月27日（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45頁）。



		13

		保單

		南山人壽新二十年限期繳費增值分紅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26,718元

		⒈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保單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53至155頁）。
⒉兩造不爭執。



		14

		保單

		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J0000000)

		66,104元

		⒈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7至309頁）。
⒉兩造不爭執。



		15

		保單

		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J0000000)

		67,606元

		⒈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7至309頁）。
⒉兩造不爭執。



		貳、婚後債務：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備　　註



		1

		貸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貸款餘額

		744萬5,379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1頁）。
⒉本院認不應列入。



		2

		債務

		被告母親Ａ０１對被告之借款債權

		724萬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6,419,131元（計算式：2,915＋49＋91＋38＋34＋41,053＋371＋100＋4,002＋50＋13,450,000＋26,718＋66,104＋67,606－7,240,000＝6,419,131）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財訴字第34號

原      告  B01



訴訟代理人  黃幼蘭律師

被      告  Ａ０４  

訴訟代理人  鐘登科律師

複代理人    汪以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0萬元，及自民國115年3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66萬7,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0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　　由

甲、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之。經查，原告原起訴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3頁），嗣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53頁），核原告所為聲明之變更，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99年4月2日結婚，婚後未就夫妻財產制為約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嗣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本件剩餘財產基準時點為110年1月19日（下稱基準日），為此，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分配兩造剩餘財產，茲將兩造之剩餘財產臚列如下：

　㈠原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所示，合計為18萬1,864元；消極財產如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即婚後負債744萬5,379元，故原告剩餘財產淨額為0元。

　㈡被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所示，合計為1,365萬9,131元；消極財產如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至2所示均不應列入，故被告剩餘財產淨額為1,365萬9,131元。就兩造爭執部分，詳述如下：

　⒈關於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相關保單均由原告之母所規劃投保及繳納保費，故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20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部分，該保單係就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2之不動產辦理房屋貸款時所併同投保之房貸壽險，因該筆貸款已由被告轉貸至其他銀行，故此保單應已無效，亦不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⒉關於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部分，該筆貸款於基準日時仍在原告名下，故不應列入被告婚後債務。

　⒊關於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所示借款債務部分，被告不僅無匯款證明，所提手機簡訊，相加之金額亦非524萬元，被告竟還將銀行貸款通清償原貸款後之單純通知金額221萬5351元也列入其借款。故被告與訴外人即其母Ａ０１間並無借款乙事，此為被告臨訟杜撰、拼湊，並非實在。

二、被告婚後長期未與原告及子女同住，原告一肩扛起家庭生活開銷，更獨自扶養2名子女。反之被告婚後仍然過著猶如單身一般的生活、未對家庭付出心力，原告對於婚姻生活及家庭之圓滿，情感之維持與家庭經濟之努力，明顯多於被告，依兩造於婚姻中之貢獻程度，倘平均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對原告顯失公平，爰請求將分配比例調整為原告得分配至少4分之3等語。

三、並聲明：（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3、253頁）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㈡如受有利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之答辯意旨：

一、關於原告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部分：

　㈠對於原告主張其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所示部分，並不爭執。

　㈡原告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部分保單之保費確由其母繳納、附表編號20所示部分保單已無效等情，均未提出證明，故均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㈢原告主張其於基準日之消極財產如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然原告僅為名義借款人，係基於原告身為醫技人員可取得較優惠之貸款利率，遂使用原告名義申請該貸款，兩造間有借名貸款關係，被告為事實上之借款債務人並有清償債務責任，就該借名貸款關係應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是原告得依民法第54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代其清償該筆貸款，自不得主張該貸款為其婚後債務。

二、關於被告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部分：

　㈠被告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所示，合計為1,365萬9,131元，應列入分配，並不爭執。

　㈡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所示貸款，被告為實質借款人，對原告即名義借款人負有同額債務，故應列入分配。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所示債務，為被告對其母Ａ０１之借款債務，故應列入分配。被告當初向Ａ０１借款時，Ａ０１基於親屬關係信賴被告，未要求被告簽訂書面借款契約，惟被告為保留憑據，乃於借款後不久補立二紙契約書。被告於105年7、8月間多次向Ａ０１借款，累積金額為524萬元，被告遂將被證2-1契約書所載簽立日期回填為最後一筆借款日即105年8月12日；被證3-1契約書亦以最後一筆借款日即108年4月19日。退萬步言，縱認購買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2之不動產（下稱系爭房地）之頭期款255萬元為Ａ０１之贈與，然該255萬元既係用於購買系爭房屋，於計算系爭房屋基準日價值時，自應將被告無償取得之金額扣除。

三、兩造於結婚初期雖未同住，惟被告均會定期往返臺中陪伴原告及子女，且自105年末被告遷居臺中共同生活後，被告均有負擔生活費用並協助照料子女，系爭房地之貸款亦由被告負責繳納，足證被告對家庭之付出，斷無原告所稱被告未付出協力之情事。且被告於兩造離婚時，基於體諒原告及顧及子女未來經濟安定，乃以代墊子女扶養費之名義，另行給付原告237萬2,000元，是被告於婚姻期間縱有未周之處，亦早已透過前開給付補償原告，原告請求調整分配比例，應無理由等語。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81、253頁）。

參、兩造經法官試行整理並簡化爭點，結果如下：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99年4月2日結婚，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調解離婚成立。兩造同意以110年1月19日為本件剩餘財產基準時點。

　㈡原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

　㈢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

　㈣被告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1之第一銀行存款79元，不列入分配。

　㈤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2之系爭房地，價額為1,345萬元。　

二、爭執事項：

　㈠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21所示保單價值準備金是否屬原告之婚後財產，而得列入分配？

　㈡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原告主張應列入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其消極財產；被告主張應列入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其消極財產，何者有理由？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被告母親Ａ０１是否對被告有借款債權724萬元？

　㈣原告向被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200萬元，有無理由？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夫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第1款、第1030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是計算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係以基準時之價值扣除基準時之債務為計算基礎。

二、兩造於99年4月2日結婚，婚後未就夫妻財產制為約定，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夫妻財產制，嗣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訴請離婚，於111年3月8日經本院調解離婚成立，本件以110年1月19日為兩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計算之基準日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兩造為爭點簡化協議如前，自應採信為真正。準此，兩造既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自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其等之夫妻財產制，且以110年1月19日為婚後財產計算之範圍及價值計算之時點。

三、原告剩餘財產部分：

　㈠原告有如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所示之現存婚後財產等事實，有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6證據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參，且依據兩造前述爭點整理協議，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本文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0之1第3項本文規定，本院自應受其拘束，自堪信為真正。

　㈡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21所示保單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應列入原告婚後財產：

　⒈按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危險事故發生前，係用以作為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此部分金額形式上之所有權雖歸屬保險人，實質上之權利由要保人享有，故如認其有財產價值，原則上應屬要保人所有，是縱使尚未終止保險契約，保險人尚無須給付要保人解約金，然該保險價值仍屬存在，自應屬要保人之財產而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27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為其母親所規劃投保及繳納保費，繳納方式為匯款或存入原告帳戶，並提出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預收第一次保險費相當額送金單及原告之臺灣銀行存款帳戶歷史明細（家財訴字卷一第629至663頁）等件為據，不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等語。然細繹上開文件內容，尚難得知匯款及存入款項者究為何人，復為被告否認在卷，難謂已盡舉證責任。再觀諸原告投保資料明細表（家財訴字卷一第393頁），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7至19、21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均為原告，縱該等保單保費之實際繳納者為原告之母，惟在變更保單要保人前，仍應屬要保人即原告之財產而應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原告另主張附表一、壹、婚後財產編號20所示保單為房貸壽險，已因系爭房地之貸款移轉至其他銀行而無效等語，然房屋貸款轉貸時，其房貸壽險並非因此無效，若因轉貸至其他銀行而清償原房貸，該房貸壽險將因受益人（即原貸放銀行）債權消滅而解除契約或辦理轉保，又解除契約亦將產生保單解約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解約費用）計算問題，原告未就該保單已經無效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復為被告所否認，是此部分主張，亦難憑採。

　㈢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應列入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原告之消極財產：

　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是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83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之一方借用他方名義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登記，並委託他方辦理新貸款、償還舊貸款及陸續償還新貸款等事務，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及委任之混合契約，如未違反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序良俗者，該契約自屬有效，且依民法第528條及第529條規定，應適用民法委任之規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9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被告於105年8月間購買系爭房地時，將系爭房地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並因原告為醫技人員，可取得較優惠之房屋貸款利率，遂借用原告名義向合作金庫銀行申辦房屋貸款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被告寄發之存證信函、酌定親權與會面訪視報告及本院110年度婚字第252號事件之言詞辯論筆錄等件在卷可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13至24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然依上開實務見解，兩造本件所成立之契約性質上應屬於借名登記及委任之混合契約，就系爭房地部分為借名登記契約，而以原告名義向合作金庫銀行申請貸款部分則為委任契約，即被告委任原告，透過原告名義與合作金庫銀行申請貸款，藉以取得較優惠之利率，此與被告將自己之「財產」（例如本件之系爭房地）以原告名義登記，難以相提並論，兩造就此部分應係成立委任關係，堪以認定。被告主張就其以原告名義申請貸款部分，亦為借名關係，而成立其所稱之「借名貸款」，亦應類推適用委任規定，尚有誤會，應先敘明。

　⒊次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定有明文。查原告受被告委任向合作金庫銀行就系爭房地申請貸款，契約上之借款人即債務人為原告，債權人則為合作金庫銀行，被告與原告間就貸得款項如何使用、清償之內部約定，並不影響合作金庫銀行與原告間之債權債務關係。又原告因申請該筆貸款所取得之款項，當已作為支付系爭房地之價款所用，原告顯然已經履行委任義務，而被告則無從認定為系爭房地貸款之債務人。另依合作金庫銀行黎明分行114年5月29日合金黎明字第1140001582號函暨所附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29至331頁）所載，基準日之貸款餘額為744萬5,379元，放款戶名為楊中采，益證被告並非系爭房地貸款之債務人。從而，被告主張其為前開貸款之事實上借款債務人等語，即無理由。是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應列入附表一、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原告之消極財產，不應列入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被告之消極財產。

　⒋基上，原告於本件基準日應計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婚後財產應為1,694,794元（計算式：624＋48,085＋59,851＋70,000＋2,397＋907＋523,487＋156＋5,862＋51＋153＋3,961＋46＋275,152＋110＋76,840＋41＋13,339＋34＋113,117＋500,581＝1,694,794），婚後債務則為744萬5,379元。從而原告剩餘財產淨額應為0元（計算式：1,694,794－7,445,379＝-5,750,585）。

四、被告剩餘財產部分：

　㈠被告有如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所示之現存婚後財產等事實，有附表二、壹、婚後財產編號1至10、12至15證據欄所示之證據在卷可參，且依據兩造前述爭點整理協議，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本文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0之1第3項本文規定，本院自應受其拘束，自堪信為真正。

　㈡系爭房地之貸款餘額744萬5,379元，不應列入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1即被告之消極財產，理由業如前述。

　㈢附表二、貳、婚後債務編號2部分：

　⒈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又金錢借貸契約為要物契約，以貸與人「金錢之交付」為該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要件。此所謂交付，指貸與人將其對為借貸標的款項之事實上管領力移轉與借用人而言；再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以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為構成要件，如對於交付之事實有爭執，自應由主張已交付之貸與人負舉證責任，此觀民法第474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88年度台上字第1858號、79年度台上字第2722號、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被告主張於基準日對於母親Ａ０１有借款債務724萬元尚未清償等情，雖為原告所否認，惟被告就其上開主張，業據提出借款契約書影本暨訊息擷圖及存款憑條（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61至264、447至453頁）為憑，並據證人Ａ０１到庭證稱略以：借款契約書是被告製作的，第一筆是被告為了要買房子向我借524萬元，我有確實借524萬元給他，第二筆是我在108年4月19日再借200萬元給被告還貸款，兩筆借款的用途都是買房。被告目前到現在跟我借的524萬元及200萬元都未還錢，因為被告沒有錢，我沒有催被告還款。兩份借款契約書簽立的日期我忘記了，是我錢先借被告，之後再補簽，我說自己人不用簽，但是被告一直說要簽借款契約書，兩份都是在銀行簽的，當時兩造還沒離婚等語（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21至526頁）。原告雖以被告有資力而無向其母親借款必要，且證人Ａ０１就上開款項應係對被告購置系爭房地之贈與等語，而否認被告與證人Ａ０１間為借貸關係及借款契約書之形式上真正，然消費借貸契約尚非要式行為，不以書立書面契約為要件，被告與Ａ０１間縱使口頭達成消費借貸之合意，亦得成立消費借貸契約，且Ａ０１未立即催討借款之原因可能甚多，或係債務人請求延緩，或係債權人就該筆款項並無急用，或係債權人認尚無請求清償之必要等等，且衡情父母子女間之借貸，基於彼此間情誼及信任，借貸之時未立即簽立借據，與常情無違，證人Ａ０１既已明確陳稱係借貸予被告，則該兩筆款項，應認係借貸無誤。再者，被告於99年至105年間因準備國考並無工作，為兩造所不爭執，又被告106至110年所得總額分別為412,794元、474,331元、499,335元、505,683元、625,072元（合計2,517,215元），有被告106至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在卷可佐（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09至113頁），是原告稱被告有資力而於105年、108年間就系爭房地之購置及貸款，並無向Ａ０１借款之必要，亦難採信。

　㈣基上，被告於本件基準日應計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婚後財為13,659,131元（計算式：2,915＋49＋91＋38＋34＋41,053＋371＋100＋4,002＋50＋13,450,000＋26,718＋66,104＋67,606＝13,659,131），婚後債務則為7,240,000元。從而被告剩餘財產淨額應為6,419,131元（計算式：13,659,131-7,240,000＝6,419,131）。

五、再按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民法第1030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原告雖主張被告婚後長期未與原告及子女同住，均由原告一肩扛起家庭生活開銷，獨自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等語，惟原告並未提出相關證據供本院參酌，且觀之前開訪視報告，可知被告雖於105年前並未與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同住，然於105年至109年同住期間，被告均會協助接送未成年子女，並能提供未成年子女所需之陪伴時間，有前開訪視報告為憑（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13至243頁），顯見被告仍有負擔教養照顧子女之責，是依兩造家庭協力狀況觀之，已難僅以被告負擔大部分之家庭支出，逕認原告對於婚後財產之取得有貢獻不相當之情，原告既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原告有何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而需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之情形，本院自無從依前開規定調整或被告之分配額，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淨額為0元，被告得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淨額為6,419,131元，故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為6,419,131元（計算式：6,419,131－0=6,419,131），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應平均分配予原告取得，則原告可分配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計為3,209,566元（計算式：6,419,131×1/2＝3,209,566，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伍、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29日（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陸、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經本院斟酌後，認為與判決基礎之事實並無影響，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判之結果，自無庸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子儀

附表一：原告於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應分配之剩餘財產

壹、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或所在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證　　據 1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624元 ⒈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2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大里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48,085元 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北大里分行函暨所附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11至328頁）。 ⒉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黎明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59,851元 ⒈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黎明分行函暨所附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5至343頁）。 ⒉兩造不爭執。 4 投資 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7,000股 70,000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至17頁）。 ⒉兩造不爭執。 5 投資 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94股 2,397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至17頁）。 ⒉110年1月19日收盤價為每股25.5元。 ⒊兩造不爭執。 6 投資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68股 907元 ⒈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投資人有價證券餘額表（見家財訴字卷二第15至17頁）。 ⒉110年1月19日收盤價為每股13.35元。 ⒊兩造不爭執。 7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步步高昇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523,487元 ⒈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受查人（即原告）之投保資料（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91至393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8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156元  9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5,862元  10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51元  11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153元  12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3,961元  13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真愛護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46元  14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好鑽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275,152元  15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110元  16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長期看護終身壽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76,840元  17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41元  18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健康加倍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13,339元  19 保單價值準備金 台灣人壽新金關愛豁免保險費保險附約B型 34元  20 保單價值準備金 合作金庫人壽超幸福貸遞減定期壽險A型（保單號碼：TCL0000000） 113,117元 ⒈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書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1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21 保單價值準備金 臺銀人壽致富囝仔還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DK00000000） 500,581元 ⒈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保險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69至47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貳、婚後債務：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證　　據 1 貸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貸款餘額 744萬5,379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0元（計算式：624＋48,085＋59,851＋70,000＋2,397＋907＋523,487＋156＋5,862＋51＋153＋3,961＋46＋275,152＋110＋76,840＋41＋13,339＋34＋113,117＋500,581－7,445,379＝-5,750,585）     

 

附表二：被告於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應分配之剩餘財產

壹、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證　　據 1 存款 中華郵政楊梅郵局儲金帳戶(帳號：0000000) 2,915元 ⒈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客戶各類儲金帳戶查詢及歷史交易清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89至105頁，110年1月19日基準日於第1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2 存款 華南商業銀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49元 ⒈華南商業銀行函暨所附存款餘額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13至415頁）。 ⒉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活儲證券戶(帳號：00000000000000) 91元 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函暨所附歸戶資料（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17至419頁）。 ⒉兩造不爭執。 4 存款 臺灣土地銀行活期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38元 ⒈臺灣土地銀行集中作業中心函暨所附客戶開戶基本資料表（含餘額）及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活存）（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25至440頁）。 ⒉兩造不爭執。 5 存款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34元 ⒈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暨附件（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41至442頁）。 ⒉兩造不爭執。 6 存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台幣活期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 41,053元 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台幣活期存款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55、461至465頁）。 ⒉兩造不爭執。 7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南港分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371元 ⒈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01、503頁）。 ⒉兩造不爭執。 8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楊梅分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100元 ⒈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01、505頁）。 ⒉兩造不爭執。 9 存款 楊梅區農會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 4,002元 ⒈楊梅區農會函暨所附客戶往來帳戶一覽表及存款歷史交易明細查詢（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37至540頁）。 ⒉兩造不爭執。 10 存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50元 ⒈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國內作業中心函暨所附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及交易明細（見家財訴字卷一第543至545、549頁）。 ⒉兩造不爭執。 11 存款 第一商業銀行竹北分行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 79元 ⒈第一商業銀行竹北分行函暨所附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479至481頁）。 ⒉最後一次交易日期為91年8月1日，無105年1月20日至110年1月19日間之交易明細。 ⒊兩造同意不應列入。 12 不動產 臺中市○區○○○路00號4樓之5房地（即臺中市○區○○段00號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暨所坐落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1，及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0000分之81） 1,345萬元 ⒈價額部分經兩造合意（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97、255頁）。 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臺中市○區○○○路00號4樓之3房地交易總價1,345萬元，交易日期110年1月27日（見家財訴字卷一第245頁）。 13 保單 南山人壽新二十年限期繳費增值分紅終身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26,718元 ⒈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暨所附保單明細表（見家財訴字卷一第153至155頁）。 ⒉兩造不爭執。 14 保單 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J0000000) 66,104元 ⒈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7至309頁）。 ⒉兩造不爭執。 15 保單 國華人壽至尊保本終身保險(保單號碼：J0000000) 67,606元 ⒈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07至309頁）。 ⒉兩造不爭執。 貳、婚後債務：     編號 財產項目 財產名稱 金額或價額（新臺幣） 備　　註 1 貸款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貸款餘額 744萬5,379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1頁）。 ⒉本院認不應列入。 2 債務 被告母親Ａ０１對被告之借款債權 724萬元 ⒈放款帳務資料查詢單（見家財訴字卷一第331頁）。 ⒉本院認應列入。 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6,419,131元（計算式：2,915＋49＋91＋38＋34＋41,053＋371＋100＋4,002＋50＋13,450,000＋26,718＋66,104＋67,606－7,240,000＝6,419,131）     

 



